
中山市商务局关于申报中央财政 2016 年度
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跨境电子商务项目）

的通知

各镇区商务主管部门，各相关商协会、企业：

为加快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工作开展，根据财政部、商务部

《关于 2016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

神，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制定了《中央财政 2016年度外经贸发

展专项资金（跨境电子商务项目）申报指南》，现将有关工作具

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支持对象

具备“海外仓”和海外运营中心等服务设施，以 B2B 方式

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。

（一）依法在广东省内（除深圳外）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

或单位法人。业务经营状况良好，上年度主要业务收入或利税

稳定增长。在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税收管理、外汇管理等方

面无违法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。

（二）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、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

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、企业法人应产权明晰，实行独立核算。

（三）企业投入运营的“海外仓”（海外仓储物流等综合服

务设施）数量不少于 5 个，总面积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。能够



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国际仓储物流服务的同时，还能提供如下

所列明 3 项以上内容的服务，包括：境外营销推广、国际贸易

代理、境外通关服务、金融保险服务对接、售后维修服务、其

他企业所需便利化服务。

（四）具有一定规模，其中 2015 年服务企业开拓市场的数

量不少于 1000 家。

（五）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，所提供的服务能够

辐射 1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。

二、支持内容及标准

对企业 2014年、2015年开展以上业务取得银行贷款给予贴

息支持。其中：人民币贷款贴息率，按照不超过资金申报截止

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近一期人民币 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

计算；外币贷款贴息率，按照不超过 3%计算，上述贴息率均不

超过项目实际贷款利率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项目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

（二）项目情况报告（不少于 5000 字）。由申报单位编写

并加盖公章，内容包括：

1、如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项目

主要建设内容和意义；项目能提供本申报指南列明的相关综合

服务证明材料；项目建设形成的固定资产明细、设备清单等具

体内容；项目运营投入的明细；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；



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。

2、如项目不涉及基础设施建设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项

目主要建设内容和意义；项目能提供本申报指南列明的相关综

合服务证明材料；项目运营投入的明细；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和

财务状况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。

（三）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四）经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会计年报。

（五）海外仓资质证明材料：

1、海外仓公司境外注册证明、股权证明；

2、海外仓租赁合同及正式员工信息（每个仓最少提供 3 个

员工用工证明）；

3、投资资金汇出证明。

（六）贷款证明材料：

1、与银行的贷款合同；

2、贷款利息支付明细表（见附件 2）；

3、利息支付凭证；

以上均需加盖贷款银行印章。

（七）被服务企业名单，及所提供的服务能够辐射国家和

地区名单。

（八）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符合条件的企业请于 9 月 6 日前按要求提交纸质版和电子



版申报材料至市商务局对外贸易促进科。纸质版材料应按顺序

装订成册（一式 4 份），并提供与纸质版材料内容一致的电子数

据光盘 1 份。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对各地市上报的申报材料进

行审核，并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评审工作。评审结果和分配明细

将予以公示。

（三）资金申请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

弄虚作假和套取、骗取财政专项资金。申请单位应具备第三方

信用服务机构的良好评级，2015 年以来，在绩效评价、专项审

计等方面出现过较为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不得申报。

（四）不得以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，同

一项目确因特殊情况需申报多项专项资金的，必须在申报材料

中注明原因。

附件：1、项目申请表

2、贷款利息支付明细表

中山市商务局

2016年 9月 1日

（联系人：袁先生、罗小姐 电话：89892879、89892852）


